博山区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工作方案（草案）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19〕105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淄政办字〔2019〕54号）及《淄博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启动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等相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加快建立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切实做好我区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优化提升“四位一体”发展格局、促进“组群统筹”有机衔接，聚焦聚力新旧动能转换，坚持底线约束、绿色发展，上下联动、统筹协同，多规合一、全域管控，分类指导、科学决策原则，统筹生态、农业、城镇三类空间，合理布局镇村体系、产业园区、公共设施等各类空间要素，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博山区乡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二）总体目标
根据全市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总体安排，结合我区实际，依据《山东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全面启动我区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村庄规划的编制，形成全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为全区自然资源保护、各类开发建设、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各层次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编制提供基本依据。
（三）规划期限和基础数据
博山区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规划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统筹考虑其他调查监测成果，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作为空间基准，完成各类空间基础数据坐标转换，统一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建立空间规划基础数据库。
二、主要任务
本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涉及白塔镇、八陡镇、源泉镇、石马镇、博山镇、池上镇六个镇。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一级”，是对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细化落实，是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做出的具体安排，是编制镇有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的依据。镇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全域覆盖、全要素管控，在总量锁定的前提下，由全区统筹指导组织编制，结合我区发展诉求，合理确定各镇等级和规模。各镇政府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按照区政府统一要求，做好规划编制工作。
三、进度安排
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的工作原则，积极、有序地推进全区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一）规划启动阶段(2020年10月-2020年12月）
制定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召开规划编制启动会议，明确工作组织机制，落实任务分工。开展现状调研与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完成现状规划评估，结合市级“双评价”工作，确定规划编制技术思路。
（二）规划编制阶段(2021年1月-2021年5月)
2021年1月，收集各镇自然资源、城乡建设、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基础资料，实地调研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了解村级发展实际与发展诉求，形成基础资料汇编；以三调为基础摸清底数、明确底图，开展现行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同步启动相关专题研究。
2021年2月-3月，结合各镇实际，开展并完成专题研究报告，开展规划方案编制，落实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下达的目标任务，提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整治的总体战略、目标任务、总体格局和空间管控。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初步方案和基础资料数据库。
2021年4月-6月，各镇规划初步成果完成后，要及时开展专家咨询，征求部门意见，组织公示或听证等程序。同时要做好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基本完成规划编制，形成规划文本、图集和数据库。
（三）成果报审阶段(2021年6月—2021年12月)
按照程序将规划成果逐级上报并按要求修改完善，直至审批通过。规划成果纳入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信息系统，形成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张图”。
四、组织保障
[bookmark: _GoBack]（一）加强领导，严格指导。各镇人民政府作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的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谋划，将规划编制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区自然资源局要统筹协调国土空间规划工作，加强工作指导，明确责任分工，及时协调解决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的各类重大问题。
（二）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全面对接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加强与上级主管部门和技术团队的沟通联系。各镇及有关部门应紧密配合、协同联动、形成合力全面做好我区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

